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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錄 

第一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2 年 11 月 2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蔣憲忠 鄭倫杰 張玉龍 林沛瑩 陳鑲萍 林澄洋 吳泳慧 

陳昀志 楊錦發 梁淑絹 蘇浚豐 

四、列 席：鄉長林英嘉 主任秘書梁倉榮 行政主任林俊仁 政風主任陳

文富 主計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紀曉筑 民政課長徐尉晏 

秘書阮炳煌 社會課長凃立德 建設課長游宗霖 財政課長

李美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梁瑛

玿 幼兒園長廖雅倩 

五、主 席：蔣主席憲忠 錄音：林俊琪 記錄：林美芬 司儀：林美

芬 

六、討論提案：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今日議程：討論提

案。 

蔣主席憲忠報告： 

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同仁、鄉長、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本次

召開本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為期 3 天，主要審查 5 件議案，請各位

同仁這兩天準時參加會議，會議開始。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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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1

號。類別：財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消防局

第三大隊秀水分隊辦理原地重建土地所有權（東興段 914-14 地號及東興

段 1257-4 地號）無償使用同意案，提請貴會審議後依規定辦理。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消防局 112 年 9 月 11 日彰消行字第 1120029852 號函辦

理。二、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秀水分隊為在原地重建，欲使用本所經

管東興段 914-14 地號（使用面積 181 平方公尺）及東興段 1257-4 地號

（使用面積 572 平方公尺），而東興段 1257-4 地號原就無償提供其使

用，東興段 914-14 地號則由秀水分隊租用，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

1 年租金為新臺幣 3,801 元。三、爰依規提請貴會同意後發給土地無償使

用同意書。辦法：提請貴會審議，俟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財政課長針對目前消防局第三大隊秀水分隊租借使用本鄉土地之

情況及無償使用有無年限，向本會報告。 

李課長美玲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主秘、各課室主管，大家早！有

關秀水分隊要原地重建，土地所有權要無償使用的部分，請各位代表翻

至第 2 頁，裡面有地號的現況圖，其中第 1 份，紫色的區塊是「東興段

1257-4 地號」，該區塊的總面積為 799 平方公尺，而我們目前無償提供

給消防隊的面積為 572平方公尺，幼兒園所使用的面積為 227平方公尺；

紅色的區塊是「東興段 914-14 地號」，該區塊的總面積為 449 平方公尺，

而目前消防隊向本所租用的面積為 181 平方公尺，幼兒園所使用的面積

為 268 平方公尺。消防隊目前租用的部分，1 年的租金為 3,801 元；而有

關「租期」的部分，依照我們目前的規定是沒有規定租期，若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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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原地重建有要限制他幾年之內必須要重建的話，同意書上也可以

跟他協調若幾年之內沒有重建，可以再以「租用」的方式，以上。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妳的意思是他若要原地重建，我們就繼續以「租用」的方式

嗎？ 

李課長美玲答覆： 

沒有，目前若要同意他無償使用，因為有條件，他要原地重建也有

可能會耗費比較長的時間。 

蔣主席憲忠報告： 

比較什麼？ 

李課長美玲答覆： 

耗費的時間會比較長，也有可能沒辦法辦理原地重建，要看消防隊

那邊的處理原則；就是他有可能屆時會沒辦法重建。 

蔣主席憲忠報告： 

怎麼可能？他的訴求就是要原地重建，怎麼可能屆時還沒辦法辦理

原地重建？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就是因為… 

蔣主席憲忠報告： 

包括他要原地重建，據我了解，他也有規劃要耗費差不多 2、3 年的

時間興建完成，大約，我有所耳聞，並非正式的消息。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我們也希望他可以順利完成重建的計畫，因為這也是公所的希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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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憲忠報告： 

反正這件議案，他主要的訴求就是要求我們同意他無償使用，並讓

他辦理原地重建吧？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蔣主席憲忠報告： 

對，他的訴求是如此，妳請坐。鄉長，你有需要說明嗎？ 

林鄉長英嘉答覆： 

好。大會主席、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各位公所同仁，我

再補充一下，課長的意思應該是比如他 3 年之內若尚未興建完成，日後

這筆租金是否要繼續收？不是指他是否有辦法興建完成，我們也無能為

力；所以這件案子若是通過之後，若為「無償使用」的話，若在 2 年或

3 年之內沒有興建，抑或是尚未興建完成，這筆租金是否要繼續收，還

是回歸到原本的以後都無償使用？問題點應該是在這裡，以上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現在 1 年是租給他 3,000 多元吧？是不是？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就是東興段 914-14 地號的部分。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針對他目前所使用的土地範圍，這樣的金額是否正確？是

否為 1 年租給他 3,000 多元？ 

李課長美玲答覆： 

因為要分為 2 塊土地，也就是 2 筆地號。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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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2 塊土地，1 年是租給他多少？ 

李課長美玲答覆： 

僅東興段 914-14 地號才有收租金。 

蔣主席憲忠報告： 

收多少？ 

李課長美玲答覆： 

1 年的租金為 3,801 元。 

蔣主席憲忠報告： 

其實土地 1 年租給他 3,000 多元等於有跟沒有一樣，對我們來講也

是不痛不癢，而他的訴求是「無償使用」，這個部分其實也沒什麼問題，

本來消防隊也等同於為民服務，也都是在「救護」，舉凡天災（風災、

水災）、車禍等等，包括一些長輩的緊急救護方面，也是由地方消防隊

的救護車在載送，所以這個部分，本席認為沒有任何異議，看各位代表

有何異議，或是有何需要考量的部分；包括日後 2、3 年是否能夠興建完

成，這些都是其次，誠如鄉長所言，我們也無能為力，也不是我們能夠

作主的。我希望我們的土地無償提供給他使用，1 年也不差那筆 3,000 多

元，既然要提供給他使用，不要說他要興建，也不知道要興建的多豪華，

需要支用 1 億元、2 億元，抑或是 3 億元，要再支用到我們公所的經費

或是如何，他自己若有辦法向縣政府或中央爭取經費，或是現在有消防

署，要去向消防署爭取，就是他自己要去努力了，我們為地方無償提供

土地也無傷大雅；至於是否要租借，看各位代表有何異議。各位代表有

何異議？課長請坐。各位代表若沒有任何異議，是否給他無償使用，並

附上但書？才不會造成日後到一個階段時，他若有充裕的經費，消防署

也很有錢，自己又要買土地來使用，我們這塊土地是否會變成他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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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但書要寫好。所謂的「無償使用」就是無償借給他使用，但地目也

是屬於我們的，而不是整個都過給他，所有權還是我們公所。請課長答

覆。 

李課長美玲答覆： 

地目有 2 塊，1257-4 地號為「機關用地」，因為當初他興建在那裡

已有 30 幾年了。 

蔣主席憲忠報告： 

是否有些部分有卡到「水利用地」？ 

李課長美玲答覆： 

「水利用地」的部分不屬於我們，也就是那份現況圖，有沒有？上

面的藍色區塊是「水利用地」，可是那個區塊不是屬於我們的，而是中

央的，所以那一塊跟我們沒有關係，只有紫色區塊的部分，他使用的僅

這個部分而已；且他只是要無償使用，這塊土地的所有權還是屬於公所。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假設他日後辦理原地重建，是否會影響我們的鄉托？ 

李課長美玲答覆： 

目前他所使用的部分不會影響到鄉托使用的部分。 

蔣主席憲忠報告： 

土地的占用範圍內，不會影響到鄉托？ 

李課長美玲答覆： 

不會，因為他現在… 

蔣主席憲忠報告： 

園長，他若是要原地重建，會影響到我們的鄉托嗎？包括施工過程、

土地占用等等，會侵犯到鄉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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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園長雅倩答覆： 

關於「土地占用」的部分，也是要看消防隊接下來的重建規劃是如

何，原則上，因為我們有圍牆隔起來，所以應該跟幼兒園這邊不會有太

大的關係。 

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請坐。 

廖園長雅倩答覆： 

謝謝。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應該不會去侵犯到吧？ 

李課長美玲答覆： 

不會，因為目前消防隊所使用的部分跟幼兒園中間還有隔一條小巷

子。 

蔣主席憲忠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何異議？若沒有異議，本席裁示，給他無償使用並興

建，因為據我所知，本案若是沒有通過，他後續包括經費、重建、施工

等等皆會延遲，也無法做興建計畫或是相關規劃；既然要給他無償使用，

我們也好人做到底，1 年 3,000 多元的租金也不用跟他收了，這裡有寫到

「3,000 多元」，這裡不是有寫「1 年租金為新臺幣 3,801 元」嗎？我認

為也不用跟他收了，又不是 1 天 3,000 多元，而是 1 年 3,000 多元，我們

也無傷大雅，當作他也是為我們地方效勞，就給他無償使用，這筆 3,000

多元也無須跟他收，但你們的但書就是要寫好。你們的但書要如何寫，

妳現在有辦法補充說明嗎？要寫清楚，就是這塊土地的所有權日後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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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我們公所，你要興建還是如何，「經費」的部分就是要自己去向消

防署、縣政府或中央爭取；「但書」的部分，妳現在有辦法補充說明嗎？ 

李課長美玲答覆： 

可以，有關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去函敘明我們無償提供給他使用，

可是所有權還是歸我們公所所有；而有關他的「興建經費」及「變更地

目」等部分就由他自行負責。 

蔣主席憲忠報告： 

既然如此就沒有什麼問題了。陳代表請發言。 

李課長美玲答覆： 

這塊 914-14 地號的土地不是。這塊 914-14 地號的土地是我們自己

後來才購入的，而他有在使用，所以當時我們有租給他，也就是這筆 3,000

多元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因為我們只是無償提供給他使用，至於他… 

陳代表鑲萍質詢： 

我們就不討論他是否要興建的問題，現在只要討論他是否要再繼續

使用的部分。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陳代表鑲萍質詢： 

興建其實不關我們的事情。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李課長美玲答覆： 

不是，可是他會去做，就是由他自己；他有說會自己去做處理。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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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代表請發言。 

陳代表鑲萍質詢： 

主席、鄉長、各位代表同仁，我方才大概看了一下，財政課長，我

們視 1257-4 地號為合法、合理的「機關用地」，並給他無償使用，現在

要撥吧？後來翻了一下，看到東興段 914-14 地號，我們原本的 1257-4 地

號就已經無償了，就是他原本設置的部分；後來他有向我們承租 914-14

地號。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陳代表鑲萍質詢： 

而現在 914-14 地號合約期滿了，我們還要續 914-14 地號吧？ 

李課長美玲答覆： 

若是貴會同意，我們就是直接無償。 

陳代表鑲萍質詢： 

就一樣撥無償吧？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陳代表鑲萍質詢： 

914-14 地號的用地呢？ 

李課長美玲答覆： 

914-14 地號的用地為「公園及兒童遊樂場」。 

陳代表鑲萍質詢： 

公園及兒童遊樂場？目前消防隊在 914-14 地號的用途為何？ 

李課長美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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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有搭 1 座…對。 

陳代表鑲萍質詢： 

應該要這樣提，各位代表才能夠了解 914-14 地號及 1257-4 地號的

差別在哪裡；所以 914-14 地號等於是消防隊的後半部？是搭起來的後半

部吧？ 

李課長美玲答覆： 

僅一小部分而已，因為他只有使用 181 平方公尺。 

陳代表鑲萍質詢： 

所以現在消防隊的主體結構就是這塊 1257-4 地號的土地？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陳代表鑲萍質詢： 

好，了解，謝謝。 

蔣主席憲忠報告： 

還有何其他異議？秘書，但書寫好了嗎？我看一下。課長，妳自己

的但書，妳要寫出來，現在就要決議了。但書要寫清楚。副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方才蘇代表有在質疑，也就是東興段 1257-4 地號，我們早就已經給

他使用了，對吧？這樣 1257-4 地號就不用再提出來了，對不對？妳就僅

提 914-14 地號就好了，不是嗎？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貴會報告，因為當初秀水分隊來文時就是提這 2 筆，並且要無償

提供使用。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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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要查清楚。 

李課長美玲答覆： 

因為現在就是他要重建時，他必須要取得我們目前的…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給他的？是租用還是無償？ 

李課長美玲答覆： 

因為他已經使用 30 幾年了，所以我們這邊也沒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對，已經使用這麼久了，現在又提這件案子要做「無償使用同意案」，

感覺也很奇怪。 

蔣主席憲忠報告： 

蘇代表請發言。 

蘇代表浚豐質詢： 

不好意思，因為我講話比較不清楚，在此簡要質詢。大家好！ 

蔣主席憲忠報告： 

不會，很清楚了。 

蘇代表浚豐質詢： 

財政課長，「案由」的部分，妳只有寫「1257-4 地號無償使用」，

我們原本就已經無償提供給他使用了吧？財政課長，我請教妳。 

李課長美玲答覆： 

是。 

蘇代表浚豐質詢： 

對，現在的重點是要審查 914-14 地號的這筆租金還是如何？眼前的

這件案子是要審查這筆租金還是如何？妳也要寫清楚，在案由裡面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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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出來，妳只有寫「1257-4 地號無償使用」，我們原本就已經無償提供

給他使用了，建物也已經興建完成，他現在是要拆除重建；好，我們同

意，問題是下面的理由為何又寫「東興段 914-14 地號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1 年租金為新臺幣 3,801 元」？這是作何用途？僅向我們說明

而已嗎？還是要無償撥用這塊租用的「兒童預定地」？這塊土地是早期

水利會出售，在我們林鄉長的英明之下，放領購置回來的，不是這樣嗎？

妳現在要給他無償使用還是如何？這件案子，我看不懂。各位代表先進，

你們看得懂嗎？要審查什麼？我看不懂，是要審查後面的這塊土地要給

他無償使用，還是同意他將 1257-4 地號的建物辦理拆除重建或是如何？

案由的內容要寫清楚，不然我不會審查，對吧？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請大家再注意看一下。請課長再確認一下，若有需要，文

字方面再行修正。 

蘇代表浚豐質詢： 

課長，案由裡面，妳只有寫 1 項而已，僅寫「1257-4 地號」，對吧？

我現在請教妳，我也搞不清楚，妳若是案由有寫「秀水分隊向本所租用

914-14 地號，他有跟我們租，要給他無償使用」，這樣我們就知道有 2

件案子了，就能有所了解；但是妳這樣寫，我們反而看不懂。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課長答覆。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貴會報告，有關這個部分，因為秀水分隊要原地重建，他的意思

是這 2 塊土地必須要取得我們公所的同意，也就是要發文給他，敘明我

們同意無償提供給他使用；我們沒有要做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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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代表浚豐質詢： 

對，無償提供給他使用，妳有提案；妳現在有提這件「原地重建」

的案子，是不是這樣？課長，我這樣講沒錯吧？妳若是認為不對，妳可

以說「蘇代表，您可能有所誤會，您可能講錯了。」，妳若是能說服我；

我若認為妳講得有理就沒問題。現在我請教妳，這 2 筆土地，提案人是

鄉長，案由的內容是寫這樣，不是我要找妳麻煩，妳就寫這件提案有 2

件事情，一件是他要拆除重建，一件是日後看後面這塊土地是否能夠給

他無償撥用，妳若是案由的內容這樣寫，我們就看得懂了；而妳這樣寫，

到底是要審查無償撥用這塊土地還是如何？請妳答覆。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蘇代表報告，我們沒有「無償撥用」，而是「無償使用」。 

蘇代表浚豐質詢： 

好，無償使用。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蘇代表浚豐質詢： 

無償使用，好，有 2 塊土地，那案由裡面應該要將「租金」的部分，

也就是這塊 914-14 地號…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蘇代表的意思應該是指你們在提案時要仔細看清楚，你們的

案由、理由及地號，因為是不同地號，要寫清楚並看仔細；請妳注意看

一下，看是否有需要修正的地方，若是有承認疏失，文字方面再行修正

即可，並非「無償使用」或「無償撥用」這幾個字。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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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修正即可，沒關係；「無償使用」是沒關係。 

蔣主席憲忠報告： 

對，請妳再仔細看清楚，看是否有疏失。 

蘇代表浚豐質詢： 

「無償使用」是沒關係，「無償撥用」也沒關係，這些都沒關係，

問題在於「租金」的問題。 

蔣主席憲忠報告： 

對，他不是在針對這幾個字。沒關係，妳看是否有需要修正，若是

需要修正，再行修正即可；妳就承認疏失，再行修正即可，很簡單。 

蘇代表浚豐質詢： 

我們當然同意，都同意了，我也同意了，問題是案由的內容這樣寫，

我們搞不清楚。 

李課長美玲答覆： 

「說明」的部分，我們就不要寫在一起，將它分開，也就是有關「有

租金」及… 

蘇代表浚豐質詢： 

那是你們的事情，你們無須詢問我們，也不要詢問我們；你們要如

何辦理，請不要詢問我們，因為我們是「外行」的。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這個部分直接答覆即可。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蘇代表報告，因為當初… 

蘇代表浚豐質詢： 

不行，請跟「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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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貴會報告，當初秀水分隊來文時，他必須要取得 2 筆土地的「無

償使用」的證明，這樣才有辦法規劃現在要重建的坪數及面積；所以他

來文時才會要求 2 筆土地一起給他無償使用。 

蘇代表浚豐質詢： 

這樣還聽不懂意思？他拆分開來，來文是 2 件案子，妳就必須寫進

案由裡面。 

蔣主席憲忠報告： 

其實也還好，應該是可行，因為現在這件案子的案由主要是針對「無

償使用同意案」，她的理由都有詳細說明。 

蘇代表浚豐質詢： 

原本 1257-4 地號上的建物就已經興建完成，我們就已經無償提供給

他使用了，不是這樣嗎？這個部分，對，我們原本就已經無償提供給他

使用了，對，現在呢？他是跟我們講說他要拆除重建，不是這樣嗎？是

不是這樣？課長，是不是這樣？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蘇代表報告，因為他要原地重建不是建現在的面積；而他必須依

照現行的建築法規再行規劃，腹地要夠大才有辦法施作，所以現在就是

要 2 塊土地同時給他無償使用。 

蘇代表浚豐質詢： 

好，課長，妳所講的部分，我聽得懂；而我跟妳講的部分，妳可能

聽不太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後面這塊土地，妳為何不順便寫進案由

裡面？就是寫這塊土地的「租金」問題，僅此而已。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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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請副主席補充說明。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既然代表有意見，我先澄清一件事情，若為「增建」，必須要用到

這塊 914-14 地號的土地，我們就是要將「無償使用同意書」給他；若為

「拆除重建」，就是 2 筆土地都要得到我們的同意就對了，這樣講是否

較為正確？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因為他是要「拆除重建」，所以 2 筆土地都要取得我們的「無償使

用同意書」，是否為如此？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妳為何不說理由的內容就都有寫清楚了？沒關係，政風室主

任，你看她的案由是針對消防隊的「無償使用」，算是地號稍微沒有寫

清楚，但是理由都有寫，看這樣是否可行，該當不可行就做文字修正即

可；承認疏失，文字修正即可。政風室主任，你若認為可行的話就直接

照這樣即可；若是寫這樣算清楚，沒有問題的話，就照這樣即可。政風

室主任，你認為這樣是否有問題？沒有，他要請教政風室主任就讓他請

教。他昨天才檢查而已。 

陳主任文富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主秘、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政

風室就代表會的疑問報告，目前看起來，因為消防局給我們的公文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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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取得 2 塊土地的同意，所以我們就是將 2 塊土地的同意事宜寫在案

由裡面，這樣寫應該是有清楚；至於 2 塊土地的歷史，30 年前等等… 

蔣主席憲忠報告： 

你的意思也是要寫在案由裡面就對了？這樣比較清楚，也比較不會

有爭議。 

陳主任文富答覆： 

我覺得目前這樣應該已經蠻清楚了，以上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不是，蘇代表，也不是這個意思，你也沒有錯，都沒有錯，你只是

要求要將文字寫在案由裡面，這樣大家在看的時候才會比較清楚。麻煩

各課室主管若要提案，案由要寫清楚一點，才不會有爭議。 

蘇代表浚豐質詢： 

案由非常地重要，這件提案，她只有寫 1 項而已，她若是寫 2 筆，

案由裡面送來代表會，這樣就 OK 了；政風室主任說這樣非常清楚。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針對蘇代表的提議若有異議，就將理由的文字內容做修正，

並放到案由，這樣不就好了？不就解決了嗎？這樣好嗎？鄉長、課長，

這樣好嗎？也沒有錯，只是寫得較為詳細而已。這樣好嗎？有何問題嗎？

課長，請妳再將詳細的內容寫進案由裡面；再請秘書宣讀，本案應該就

沒有問題了，這樣好嗎？還有何其他異議？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樣也無法決議。 

李課長美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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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代表所提議的部分，之後我們會改進，就是將案由再寫得清楚一

點；這個部分是因為我們想說案由不要這麼長，所以我們將其寫在理由

裡面，若是蘇代表認為案由非常地重要，下一次我就會知道我們應該要

將案由再寫得清楚一點。 

蔣主席憲忠報告： 

現在是針對案由的「文字」而已。請課長說明。 

李課長美玲答覆： 

跟貴會報告，因為「案由」的部分，我們可能寫得讓代表有點誤會，

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就將它修正為「為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秀水分隊

辦理原地重建，欲取得公所 2 筆土地所有權（東興段 914-14 地號及東興

段 1257-4 地號）無償使用同意書案，提請貴會審議後依規定辦理。」。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樣好嗎？好，沒關係，這樣比較清楚。 

蘇代表浚豐質詢： 

課長，妳就說我不會即可，不要說我是誤會；妳就說「蘇代表不會。」，

這樣即可，我就承認我不對就好了，妳不能說是「誤會」，我並沒有誤

會。 

蔣主席憲忠報告： 

沒關係，好，大家請坐。這樣比較清楚，文字修正的部分，請秘書

宣讀。秘書，文字修正之後，請你宣讀一下；要決議了，她方才有唸過

了，你就照著唸即可。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1

號。類別：財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現在有做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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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為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秀水分隊辦理原地重建，欲取得公所 2

筆土地所有權（東興段 914-14 地號及東興段 1257-4 地號）無償使用同

意書案，提請貴會審議後依規定辦理。理由：一、依據彰化縣消防局 112

年 9 月 11 日彰消行字第 1120029852 號函辦理。二、彰化縣消防局第三

大隊秀水分隊為在原地重建，欲使用本所經管東興段 914-14 地號（使用

面積 181 平方公尺）及東興段 1257-4 地號（使用面積 572 平方公尺），

而東興段 1257-4 地號原就無償提供其使用，東興段 914-14 地號則由秀

水分隊租用，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1 年租金為新臺幣 3,801 元。

三、爰依規提請貴會同意後發給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辦法：提請貴會

審議，俟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就直接質詢了，上面的案由是「無償使用同意案」吧？然後下面

的理由，妳又寫「東興段 914-14 地號則由秀水分隊租用，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那這份租賃契約到底有沒有效？課長，請妳直接答覆即

可。 

李課長美玲答覆： 

經大會審議後，若是我們同意給他無償使用，「租約」的部分，我

們就會廢止，之後我們就不會再向他收租金。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租賃契約就會失效就對了？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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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租賃」的部分，妳不用寫就好了，這樣會造成前後矛

盾。 

李課長美玲答覆： 

因為我們還是必須要將目前的使用狀況向大會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如妳方才所提及，本案的「無償使用同意案」若有通過，原

本的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我們若是通過之後就沒有租賃期了？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租約就會停止。 

蔣主席憲忠報告： 

原本的租賃期至 114 年，也就是這件「無償使用同意案」若有通過，

租賃契約就會即時失效，是不是？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我們就會將租賃契約廢止。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通過之後，租賃契約就會即時失效，是不是？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我們將同意書給他之後，我們就會… 

蔣主席憲忠報告： 

現在所提的同意書就是 2 筆土地的同意書？ 

李課長美玲答覆： 

對。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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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代表還有何其他異議？沒有問題了吧？若沒有問題，照案通過。

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1

號。類別：財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為彰化縣消防局

第三大隊秀水分隊辦理原地重建，欲取得公所 2 筆土地所有權（東興段

914-14 地號及東興段 1257-4 地號）無償使用同意書案，提請貴會審議後

依規定辦理。理由：一、依據彰化縣消防局 112 年 9 月 11 日彰消行字第

1120029852 號函辦理。二、彰化縣消防局第三大隊秀水分隊為在原地重

建，欲使用本所經管東興段 914-14 地號（使用面積 181 平方公尺）及東

興段 1257-4 地號（使用面積 572 平方公尺），而東興段 1257-4 地號原

就無償提供其使用，東興段 914-14 地號則由秀水分隊租用，租賃期至

114 年 8 月 31 日，1 年租金為新臺幣 3,801 元。三、爰依規提請貴會同

意後發給土地無償使用同意書。辦法：提請貴會審議，俟通過後依規定

辦理。審查意見（但書）：一、該 2 筆土地，本公所僅提供秀水分隊無

償使用，其土地所有權仍為公所所有。二、有關消防隊重建相關預算經

費及相關作業費用，均由縣政府及消防局相關單位負責，本公所不負責

相關及重建經費費用。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審查意見即為「但書」，順便說明一下。第 1 號案照案通過。接下

來從第 4 號案討論，請秘書宣讀。第 2 號案及第 3 號案於明天再行討論，

我們先從第 4 號案開始。 

柯秘書錫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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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4

號。類別：農業觀光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彰化縣

政府補助本所辦理「2023 彰化 300、秀水傳愛聖誕嘉年華活動」一案，

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49 萬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來函須

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49 萬

元整，俟（114）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一、依據彰

化縣政府 112 年 10 月 19 日府社發展字第 1120414797 號函暨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二、檢附上開來函補助公

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農觀課長說明。 

王課長中森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各位同仁，大家午安！這件案子

是我們循往例，今年原本是向縣政府申請 70 萬元的補助，但他核定就是

照往年，一樣是補助 49 萬元；因為我們沒有編列預算，所以提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於 114 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以上。 

蔣主席憲忠報告： 

公所自籌預算是多少？ 

王課長中森答覆： 

我們原本是自籌 70 萬元。 

蔣主席憲忠報告： 

原本？現在呢？ 

王課長中森答覆： 

現在為 71 萬元，所以我們目前上網招標的金額為 12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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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憲忠報告： 

所以自籌 71 萬元？ 

王課長中森答覆： 

對，目前自籌 71 萬元。 

蔣主席憲忠報告： 

縣政府補助 49 萬元？ 

王課長中森答覆： 

49 萬元，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請坐。這個部分有何問題？沒有問題嗎？若沒有問題，照案通

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4

號。類別：農業觀光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彰化縣

政府補助本所辦理「2023 彰化 300、秀水傳愛聖誕嘉年華活動」一案，

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49 萬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來函須

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49 萬

元整，俟（114）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一、依據彰

化縣政府 112 年 10 月 19 日府社發展字第 1120414797 號函暨各機關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二、檢附上開來函補助公

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大

會議決：照案通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時間也接近中午了，先休息，今日會議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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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會議 

一、時 間：民國 112 年 11 月 3 日上午九時 

二、地 點：本會議事堂 

三、出 席：蔣憲忠 張玉龍 鄭倫杰 林沛瑩 陳鑲萍 林澄洋 吳泳慧 

陳昀志 楊錦發 梁淑絹 蘇浚豐 

四、列 席：鄉長林英嘉 主任秘書梁倉榮 行政主任林俊仁 政風主任陳

文富 主計主任謝瓊慧 人事主任紀曉筑 民政課長徐尉晏 

秘書阮炳煌 社會課長凃立德 建設課長游宗霖 財政課長

李美玲 農觀課長王中森 清潔隊長曹耀仁 圖書館長梁瑛

玿 幼兒園長廖雅倩 

五、主 席：蔣主席憲忠 錄音：林俊琪 記錄：林美芬 司儀：林美

芬 

六、討論提案： 

林司儀美芬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今日議程：討論提

案。 

蔣主席憲忠報告： 

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同仁、鄉長、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會議

開始，會議繼續進行。現在繼續討論第 5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5

號。類別：民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

補助本所辦理「彰化縣政府補助鄰長為民服務購置腳踏車計畫」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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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80 萬 1,000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

來函須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80 萬 1,000 元整，俟（114）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 年 10 月 26 日府民行字第 1120405921 號函暨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二、檢附上開來

函補助公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

轉正。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民政課長說明。 

徐課長尉晏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主秘、各課室主管，大家早！本

案是民政課所提的第 5 號案，是有關彰化縣政府補助全縣各公所的「鄰

長腳踏車」的案子，而我們在 10 月 11 日有提出申請計畫書；並在 10 月

26 日，縣政府核定我們總共 267 台的腳踏車，經費總計 80 萬 1,000 元

整，因為本年度沒有列入該筆預算，需要納入預算來辦理，提請貴會同

意先行墊付該筆經費，俟 114 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以上

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坐。各位代表有何異議？副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請教民政課長，依照這項補助辦法，這是由我們秀水鄉提出申請

的補助，還是全彰化縣都有的專案？ 

徐課長尉晏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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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大會報告，這是彰化縣政府於今年 10 月 4 日來文，並由縣政府同

意補助全縣的部分。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既然縣政府是補助全縣，應該就沒有意見了。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個部分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若沒有問題，第 5 號案照案通過。

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5

號。類別：民政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彰化縣政府

補助本所辦理「彰化縣政府補助鄰長為民服務購置腳踏車計畫」一案，

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80 萬 1,000 元整，因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

來函須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80 萬 1,000 元整，俟（114）年度再辦理預算轉正，請貴會審議。理由：

一、依據彰化縣政府 112 年 10 月 26 日府民行字第 1120405921 號函暨

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規定辦理。二、檢附上開來

函補助公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

轉正。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各位代表翻至第 3 號案。現在繼續討論第 3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代表提案，號別：第 3

號。類別：社會。提案人：副主席鄭倫杰。附署人：蔣憲忠、張玉龍、

蘇浚豐、梁淑絹、楊錦發、吳泳慧、陳鑲萍、林沛瑩、林澄洋、陳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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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代表。案由：為推動秀水鄉社區發展及社區照顧居民需要，本會依各

社區需求及鄉民請託，建請公所研擬提高補助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水電

費經費案。理由：一、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均積極實際辦理社區關懷

據點老人供餐服務及辦理社區居民各項才藝學習、文康活動等。二、因

各社區活動中心辦理鄉民各項活動頻繁，水電費用大幅增加支出，經本

鄉各社區幹部及鄉民請託，建請公所提高補助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水電

補助。辦法：提大會討論。 

蔣主席憲忠報告： 

社會課長，請你先就目前公所對於各社區活動中心的水電補助情形，

向本會報告。 

凃課長立德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女士先生、鄉長、主秘、秘書、各位同仁，

大家早！社會課報告目前我們公所補助各社區水電費的標準，我們現在

補助各社區水電費是以社區辦理關懷據點的時段作為補助的依據，若是

沒有辦理關懷據點，1 個月是補助 500 元，辦理 1 至 5 個時段是補助

1,000 元；6 至 9 個時段是補助 1,200 元；10 個時段是補助 1,500 元，這

是目前的補助標準。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請你再說明一次，1 至 5 個時段是補助 500 元，然後呢？ 

凃課長立德答覆： 

沒有辦理關懷據點是補助 500 元。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沒有辦理關懷據點是補助 500 元？ 

凃課長立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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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1 至 5 個時段是補助？ 

凃課長立德答覆： 

1 至 5 個時段是補助 1,000 元；6 至 9 個時段是補助 1,200 元；10 個

時段是補助 1,500 元。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目前的標準是如此就對了？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副主席請發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請教課長，你有去了解他們實際的水電費支出是多少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跟大會報告，以去年來講，向公所申請水電補助的共有 9 個社區，

但是 9 個社區裡面僅有 5 個社區有申請到我們的補助；其他社區尚未申

請到我們的補助。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為何有 9 個社區來申請，但是他們卻沒有得到補助？ 

凃課長立德答覆： 

不是沒有得到補助，而是他申請的金額還不到我們補助給他的，我

們的補助有到 1 萬 8,000 元，也就是有些社區的活動比較多，所以他們

的水電費會比較高；而有些社區則是不會超過我們補助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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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你的意思是他要達到某個費用以上才有補助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如方才所報告，若這個社區是辦理 1 至 5 個時段，我們目前是補助

他 1 個月 1,000 元，1 年就有 1 萬 2,000 元，而他實際來申請可能僅申請

到 1 萬元或是 1 萬元初頭，還沒有用到這麼多；但目前會超過的是那些

辦理 10 個時段的社區，因為活動的數目比較多，所以才會有這個問題。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你方才提到「依時段來補助」，若是如此，他們還要什麼標準

才能得到那些補助？譬如你說辦理 6 至 9 個時段，我們補助他 1,200 元；

而你現在補助下去，為何還有未達補助標準的部分？ 

凃課長立德答覆： 

跟大會報告，他必須要拿水電費的單據來抵銷。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所以你的意思是他的水電費尚未達到補助的金額就對了？ 

凃課長立德答覆： 

有些社區。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了解。 

凃課長立德答覆： 

在此補充報告，方才提到有些補助的社區，他們的活動會比較多，

例如鶴鳴、安溪、埔崙、馬興、金興、頭前，這幾個社區去年度的水電

費就有超過我們的補助上限。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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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代表去社區參加活動時都會收到訊息，就是我們鄉公所的水電

補助根本杯水車薪，電費一次就要繳 1、2 萬元，僅補助 1,000 至 1,000

多元；我得到的訊息是 1,000 元，為何落差這麼大？ 

凃課長立德答覆： 

跟大會報告，誠如方才所提及，活動量比較多的社區才會有水電補

助不足的情況，但是我們還有兩個部分有補助給社區，他們其實也可以

用在水電費上，一個是我們公所對於辦理關懷據點的社區有另外再補助

一筆業務費，而這筆補助的業務費就可以用在支應水電費上；還有縣政

府補助關懷據點的優惠也是可以使用。 

陳代表鑲萍質詢： 

水電費不是 2 個月一次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水電費」的部分是年底核銷。 

陳代表鑲萍質詢： 

所以他們會將整年度的單據彙整起來？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 

陳代表鑲萍質詢： 

他們整年度最多是多少？哪一個社區？ 

凃課長立德答覆： 

以去年度來講，有 5 個社區，我們公所補助水電費的社區包括鶴鳴、

安溪、埔崙、馬興、金興等。 

陳代表鑲萍質詢： 

他們整年度都有在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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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代表泳慧質詢： 

單據是否有報上來？ 

凃課長立德答覆： 

他們不一定會將全部的單據拿過來。 

陳代表鑲萍質詢： 

他們只要足夠就好？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在此先報告各社區去年度申請水電補助的金額，福安申請 1 萬

6,200 多元；鶴鳴申請 1 萬 8,000 元；安溪申請 1 萬 8,000 元；惠來、下

崙、安東、港墘沒有申請；埔崙申請 9,052 元；馬興、金興、頭前申請 1

萬 8,000 元；莊雅申請是 8,539 元；曾厝申請 2,890 元。 

陳代表鑲萍質詢： 

整年度的收據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本席在此建議，我們還是要增加補助，社區在向我們反映就是希望

能有多一點的補助，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既然反映到我們代表這裡來了，

是否能酌予在下年度增加補助？而補助的辦法，你要講求實際及公平，

就是有的社區確實有很用心在辦理社區的活動、服務社區的民眾，他的

水電費應該會相對的提高，我們則要相對的補助多一點，合理吧？各位

代表是否認為這樣合理？至於你要如何去訂定補助的辦法，如你方才所

報告，依時段來補助，我們認為這樣也很合理，當然要達到完全的公平

也不盡然；但是只要有將它區分出來，也就是「依時段來補助」，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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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應該也會接受，我們也可以說是對於用心在經營的那些社區，應該

要多予以補助，等於是對他們的一種獎勵。我提這件案子的意思是我們

還是要依實際情況來分級，而要如何分級就由公所來衡量；請課長再衡

量，補助的辦法，你要訂立明確，應該是要讓每個社區都能夠了解補助

的辦法是如此，我們每個社區的關懷據點都陸陸續續有在運作了，我相

信我們過去補助 500 元、1,000 元，以 5 年前、10 年前來講，他們是認

為有就好，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關懷據點已經都做到 6 個時段，甚

至是 10 個時段了，幾乎是整天都有在運作，給予多一點補助也不為過。

本案的重點不是說要讓你補助多少，而是你要依各社區的實際情況來酌

量增加補助，這樣清楚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清楚。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坐。請政風室主任。 

陳主任文富答覆： 

不好意思，在此宣導一下。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鄉長、主秘、

各課室主管，大家好！政風室在此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提

醒，有關要補助給社區，除了要將補助公告公開以外，若是申請人在申

請補助時，有涉及公職人員之關係人，比方說公職人員的配偶、家人來

申請的話，本人要做「事前揭露」，並將表單交給業務單位，事後公所

會公開在網路上；是可以申請，但只是要多做這 2 個步驟。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部分，你們業務單位再去協調即可。 

陳主任文富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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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跟代表會的決議應該沒有衝突吧？ 

陳主任文富答覆： 

是，政風室僅是做個提醒。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因為是補助「社區」，又不是補助「個人」。 

陳主任文富答覆： 

是，「團體」的部分就是要誠實，也就是申請時就要填寫。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問題就要由你們業務單位去注意。 

蔣主席憲忠報告： 

對，這個部分是還好，就算有申請補助，社區也是以「團體」的名

義，應該沒什麼問題才對。好，謝謝，你請坐。吳代表請發言。 

吳代表泳慧質詢： 

主席、副主席、鄉長、各課室主管、各位代表同仁，大家好！我想

請社會課長提供各社區向我們公所申請水電補助的明細；麻煩將有向我

們公所申請補助的社區整理一下，給代表會一份，好不好？去年度的明

細，謝謝。 

蔣主席憲忠報告： 

課長，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處理？ 

凃課長立德答覆： 

我會後再提供給代表會參閱。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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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 

凃課長立德答覆： 

是。若要明細的話，可能要… 

蔣主席憲忠報告： 

所以需要時間處理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跟大會報告，若只是要去年度補助各社區的金額，我可以馬上印過

來；但若是要他們的相關明細，可能需要調一下資料。 

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課長，請你會後再將資料呈上。 

凃課長立德答覆： 

好。 

蔣主席憲忠報告： 

蘇代表請發言。 

蘇代表浚豐質詢： 

主席、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林鄉長，大家好！方才聽聞補助

社區的水電費，為何會提到申請就要如何？補助社區的水電費要公告？ 

陳主任文富答覆： 

是。 

蘇代表浚豐質詢： 

要公告什麼？ 

陳主任文富答覆： 

補助的規定要公告。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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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的規定要公告？ 

陳主任文富答覆： 

對，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每個社區都可以申請。 

蘇代表浚豐質詢： 

不是這樣，我第一次聽聞這種事情，你方才有提及公告、配偶等等。 

陳主任文富答覆： 

假設社區要申請的負責人可能是公職人員的關係人，也就是配偶、

家屬等等，在申請時就會需要做「事前揭露」，要具備這個身分才需要

給；若是沒有這個身分就不用給。 

蘇代表浚豐質詢： 

我們現在是要補助「社區」，而不是補助「個人」，我搞不清楚；

我們也有編列預算，預算書裡面也有「補助社區」的項目，為何還需要

公告？還要申請什麼公職人員及關係人的「事前揭露」，跟那個部分有

何關係？我搞不清楚。 

陳主任文富答覆： 

是。 

蘇代表浚豐質詢： 

我們公所原本就有編列預算要補助「社區」，而不是補助「個人」，

是要公告什麼？還有什麼要看申請人，若申請人為社區理事長，你跟社

會課長不就還要查核？我搞不清楚，每個要申請補助的人若是如你所言

就要公告了吧？我第一次遇到政風室主任告知我們預算裡面的項目要這

樣做；預算要給社區多少，我們是依照預算書裡面的一般事務費的項目

補助他，為何還要公告？我是第一次聽聞你講這種事情，是第一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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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我頭腦轉不過來，第一次聽到，那我要申請，我不就要問我的妻子，

看她是否為公職人員，看她是如何，不就還要申報？這樣怎麼對？ 

陳主任文富答覆： 

事前揭露。 

蘇代表浚豐質詢： 

為何要這樣？我是第一次聽聞這種事情，第一次！我擔任 4 屆的代

表，要 5 屆了，第一次聽聞政風室主任告知預算書裡面的一般事務費的

補助款要公告，現在還要公告秀水鄉某某社區的誰如何等等，我不曾聽

過這種事情，從來沒有；若是以「個人」來講，你這樣講，我認同，但

這是「團體」來申請。 

陳主任文富答覆： 

團體。 

蘇代表浚豐質詢： 

對，為何還要請社會課公告？做那些有的沒的，我搞不清楚，請他

說明清楚。 

蔣主席憲忠報告： 

OK，請政風室主任答覆。 

蘇代表浚豐質詢： 

你這樣講，我聽不懂，這是預算書的項目；現在是聽得懂還是聽不

懂？ 

陳主任文富答覆： 

報告大會，我去年 12 月 20 日調來公所時就有發現我們公所對於「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的部分比較缺乏宣導；而在年終時，因為有太

多，尤其是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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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憲忠報告： 

有遇到公所職員的配偶去申請的情況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有，很多。 

蔣主席憲忠報告： 

我們公所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發生的案例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我們公所有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我們公所目前沒有發現。 

蔣主席憲忠報告： 

我方才想說我們公所有職員的配偶去申請。 

陳主任文富答覆： 

因為剛好社會課長有提到這件事情，我有發現公所針對這個部分缺

乏宣導，他們在年終時又有發文敘明地方政府有很多民意代表被罰款，

所以我方才就想說花個 1、2 分鐘的時間，趁這個機會來提醒這件事情；

方才蘇代表也有提到他對於這個部分是第一次聽聞，我認為「好，我的

提醒效果是有做到了」。而目前在「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十四

條有規定我們公所要給團體的補助必須上網公告，若是來申請的人有涉

及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就要填寫一張「事前揭露表」，而這張事前揭露表，

若是來申請時沒有填寫，公職人員就會被罰款；若填寫這張表，並送給

公所受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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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政風室主任，沒關係，反正你也是好意提醒大家；但是我也要

跟你講，本案是代表所提案，受惠也是對地方及我們的社區，這也沒有

什麼私人利益的問題，就不用再解釋了，再講下去，時間就來不及了。 

蘇代表浚豐質詢： 

既然如此，我現在算是「公職人員」，我就不能擔任社區理事長了？ 

陳主任文富答覆： 

可以。 

蘇代表浚豐質詢： 

可以嗎？因為我要拿水電費來… 

陳主任文富答覆： 

僅是多填寫一張表而已。 

蘇代表浚豐質詢： 

以前沒有，我們以前沒有的話要怎麼辦？現在我要怎麼辦？我可能

會被罰款。 

蔣主席憲忠報告： 

好了，不追究，先針對本案即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業務的程序就由業務單位自己去溝通協調即可。 

蘇代表浚豐質詢： 

之前不曾講過這種事情，所以我不知道。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我也不知道。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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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知道。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若是村長兼任理事長呢？ 

蘇代表浚豐質詢： 

這樣就不行了吧？ 

陳主任文富答覆： 

村長不算是「公職人員」。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村長不是？ 

陳主任文富答覆： 

村長不是，但在座的各位代表皆是。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民意代表算是「公職人員」？ 

陳主任文富答覆： 

各位代表皆是「公職人員」。 

蔣主席憲忠報告： 

我們算是「公職人員」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在公職人員裡面算是「民意代表」；而民意代表就是「公職人員」。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民意代表的定義是「公職人員」，但是村長沒有算進去？ 

蔣主席憲忠報告： 

反正本案針對社區及地方皆沒有私人利益，你們公所自己協調好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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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代表浚豐質詢： 

政風室主任，謝謝你的提醒。 

蔣主席憲忠報告： 

這幾屆的代表都很清廉，放心，你們無須在此提醒我們代表，這個

話題到此為止。社會課長，針對本案，財源狀況有何問題嗎？ 

凃課長立德答覆： 

跟大會報告，有關「水電費」的部分，在今年一定會有許多社區反

映，而我們針對「水電費」的部分有考量到公所的財政狀況，在財政狀

況許可之下，我們明年針對「水電費」的部分還是有做一些調整，也就

是提高，這個部分已經提在 113 年的預算裡面；當然屆時審議 113 年的

預算時，再請各位代表多多支持。 

蔣主席憲忠報告： 

所以這筆預算有編列在 11 月要審查的部分？ 

凃課長立德答覆： 

有預算，是。 

蔣主席憲忠報告： 

已經有編列進去了？反正要有一個良好的配套措施，這個部分屆時

再注意審查即可。建請公所視鄉庫財源狀況，明年度再提高對本鄉各社

區活動中心水電補助，並依實際情況符合社區需求訂定公平補助方案。

好，請坐。都沒有問題了吧？還有何問題嗎？公所、各位代表，若沒有，

照案通過。但書就照我方才所講的那樣，照案通過。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代表提案，號別：第 3

號。類別：社會。提案人：副主席鄭倫杰。附署人：蔣憲忠、張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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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浚豐、梁淑絹、楊錦發、吳泳慧、陳鑲萍、林沛瑩、林澄洋、陳昀志

等代表。案由：為推動秀水鄉社區發展及社區照顧居民需要，本會依各

社區需求及鄉民請託，建請公所研擬提高補助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水電

費經費案。理由：一、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均積極實際辦理社區關懷

據點老人供餐服務及辦理社區居民各項才藝學習、文康活動等。二、因

各社區活動中心辦理鄉民各項活動頻繁，水電費用大幅增加支出，經本

鄉各社區幹部及鄉民請託，建請公所提高補助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水電

補助。辦法：提大會討論。審查意見（但書）：依公所業務課的意見，

本會建請公所視鄉庫財源狀況，明年度再提高對本鄉各社區活動中心水

電費補助，並依實際情況符合社區需求訂定公平補助方案及辦法。大會

議決：照案通過。 

蔣主席憲忠報告： 

繼續討論第 2 號案，請秘書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2

號。類別：建設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經濟部補助

本所辦理「112 年度彰化縣秀水鄉福安公有零售市場 C、F、G 棟耐震能

力補強補助計畫」一案，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因

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來函須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

請貴會審議。理由：一、依據經濟部 112 年 6 月 8 日經授中字第

11230050330號函及彰化縣政府 112年 6月 12日府綠開字第 1120225395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

辦理。二、本案經濟部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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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補助約 90％，計 822 萬 7,000 元整，地方自籌款約 10％，計 91 萬

6,000 元整，依來函補助款項須納入預算辦理，因本年度未編列該預算，

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事宜。三、檢附上開來

函補助公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

轉正。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建設課長說明，上個會期有大概討論過了，簡單扼要即可。 

游課長宗霖答覆： 

主席、副主席、秘書、各位代表先進、鄉長、主秘、各課室主管，

大家午安！有關「112 年度彰化縣秀水鄉福安公有零售市場 C、F、G 棟

耐震能力補強補助計畫」一案，在上個會期的第 2、3 次臨時會的會議案

有提出，當時的審查意見是請政風室主任針對有無合法建物的部分及施

作耐震補強的合法性進行調查之後再提出；因為政風室主任今天有提供

一份調查報告的資料，是否先請政風室主任向各位代表做個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請政風室主任報告。 

陳主任文富答覆：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先進、主秘、各課室同仁，大家好！政風

室在此做上次代表會所交辦的「福安公有零售市場 C、F、G 棟」的行政

調查報告，我簡短說明，各位代表手上都有詳細的報告，簡單來講，第

一個是「法規面」的問題，請各位代表看到第 3 頁的數字「3」，這件案

子若要有「適法性」，需要通過 2 個要件，因為前面 2 份來文都有提到

補強範圍在於市場使用及公有建物，以這 2 個條件來講，福安公有零售

市場的現況是蠻困難的，也就是補強範圍，第一個是要零售市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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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是需要公有的建物，這是「適法性」的部分。第二個是關於「實

際運用」的部分，在此稍微說明一下，在第 3 頁的括弧二，大家都有看

到這份影本，上面是寫「一層 4 棟、攤位 200 多平方公尺」；請各位代

表看到第 4 頁的項目，下面有 2 張圖，左邊這張圖是我依照使照及建設

課所提供的攤位分配圖…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等一下，在哪裡？ 

陳主任文富答覆： 

第 4 頁。 

柯秘書錫昌報告： 

你的資料方才有發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有，我有發給各位代表。 

柯秘書錫昌報告： 

主席、副主席的呢？ 

陳主任文富答覆： 

都有。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好，請繼續。 

陳主任文富答覆： 

好，請各位代表看到第 4 頁的下面 2 張圖，左邊這張圖是我依照使

照所繪製，也就是它的「攤位分配圖」，各位代表可以看到上面有寫幾

樓，就是我去現勘時將它現有的樓層寫上；我們接著再看右邊的圖，大

家應該有發現它多了一些有底色的框框，是指這個區塊有經公證，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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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過戶給公所的部分，依照這 2 張圖，對照之後就產生第 5 頁的這個表

格。第 5 頁的這個表格，第一個欄位是 C、F、G 棟，第三個欄位是現況

的樓高，第四個欄位是經法院公證，移交產權給公所辦理，意思是若它

為「違建」，但是他有將產權移交給公所，那就是「公有違建」，還是

在「公有範圍」，可以施作；而他若沒有過戶給公所，那產權還是歸私

人所有，這個部分就會違背前面經濟部辦公室來函所要求的市場使用及

公有產權，至於疑似違建的範圍，我寫在第五個欄位，因為我去現場有

順便看市場的使用範圍，大概就跟陳情書上寫的差不多，就是很少作市

場使用，這件案子若是要做耐震補強，要讓二樓以上也符合市場使用的

話，我覺得我做不到，但現況就是等待營業的人可能不會超過 10 攤，現

場這張圖共有 26 戶、40 攤，若要讓它全部作市場使用，且要包含二樓

以上，這個難度應該蠻高的。此外，我們還要克服副主席上次所提供的

陳情書，就是他們要施作的範圍，其實大部分也都反對；我去現場會勘

時就有人先跟我講說他們反對施作，不想要他們的門口多很多根柱子或

是家裡的柱子變粗，以上報告。 

蔣主席憲忠報告： 

各位代表有何意見？蘇代表請發言。 

蘇代表浚豐質詢： 

大家好！若是如政風室主任所言；「公有零售市場耐震補強」的部

分若是如他方才所言，好像是不行，是不是這樣？你不起來答覆嗎？這

樣我才聽得懂。 

陳主任文富答覆： 

跟大會報告，政風室並沒有權力決定施作與否。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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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方才有提及，因為這個部分有牽涉到違建及法院公證等種

種問題；既然如此，我們公所扣掉 800 多萬元，這樣不就沒辦法施作了？

我認為也蠻可惜的，公所拼命向經濟部爭取，且我們的配合款僅 10％而

已，有史以來，我第一次看到中央僅讓地方自籌 10％而已，感覺很可惜；

現在若是如政風室主任所言，我認為對於「耐震補強」有點不注重，不

是這樣嗎？ 

陳主任文富答覆： 

回覆各位代表先進，當然我們公所向中央爭取到 800 多萬元，這個

部分若是放棄，真的很可惜。 

蘇代表浚豐質詢： 

對，很可惜，沒錯。 

陳主任文富答覆： 

我也認為很可惜，不過若要執行這件案子，第一個就要面對業務單

位有可能將這筆 900 多萬元的經費用在…不是補助。 

蔣主席憲忠報告： 

用在違建身上？ 

陳主任文富答覆： 

不是違建的問題，而是市場使用及公有產權的問題。 

蔣主席憲忠報告： 

違建也有問題。 

陳主任文富答覆： 

「違建」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違建有違建處理的程序；但是這件案

子需要零售市場使用及公有產權才能施作。 

蘇代表浚豐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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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公有產權」，清潔隊好像快要倒了，可以挪來這裡運用嗎？

運用在清潔隊裡面，可以嗎？清潔隊的地板快要報廢了，我們將這筆 900

多萬元挪來這裡運用，可以嗎？不行嗎？那也算是「公有土地」。 

陳主任文富答覆： 

個案認定，因為清潔隊的情況，我不是很了解。 

蘇代表浚豐質詢： 

那個部分算是「專業認定」就對了？ 

陳主任文富答覆： 

個案認定。 

蘇代表浚豐質詢： 

個案認定？因為我這樣聽起來，政風室主任的意思是以公有零售市

場來講，可能比較不適當；我現在的意思是這筆 900 多萬元，好不容易

在林鄉長及課長的努力之下爭取到 800 多萬元，且配合款才 10％而已，

對我們而言是很好，既然如此，可以拿來公有的土地做使用嗎？我是在

詢問這個部分，不然 900 多萬元挪來給清潔隊運用也好，還是看有何公

有的土地，不知道是否可行；若是能如此最好，不然又得將它繳回，感

覺很可惜。 

陳主任文富答覆： 

「挪用」的部分… 

鄭副主席倫杰報告： 

這個部分，政風室主任無法給予答覆。 

蘇代表浚豐質詢： 

是否可行？我是不知道，我只是詢問看看，若是不可行要講出來。 

蔣主席憲忠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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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關係，政風室主任請坐。我們僅剩下 1 件議案，也僅剩最後一天，

時間稍微撐一下，將這件案子討論完，先休息 5 分鐘，待會再繼續。請

各位代表前往討論區來討論。 

林司儀美芬報告： 

繼續開會。 

蔣主席憲忠報告： 

會議繼續進行。方才經各位代表的討論，本席及各位代表對於本案

公有市場耐震能力補強使用者生命財產安全均非常重視，因本案公有市

場耐震補強計畫是有違管用不一及法條適用，請業務單位提出相關解決

的說明方式及良好的配套措施，再提本會審查，本案先行擱置。請秘書

宣讀。 

柯秘書錫昌報告： 

彰化縣秀水鄉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4 次臨時會會議案，號別：第 2

號。類別：建設課。提案人：秀水鄉長林英嘉。案由：有關經濟部補助

本所辦理「112 年度彰化縣秀水鄉福安公有零售市場 C、F、G 棟耐震能

力補強補助計畫」一案，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因

本年度未編列該筆預算，依來函須納入預算辦理，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

墊付該筆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

請貴會審議。理由：一、依據經濟部 112 年 6 月 8 日經授中字第

11230050330號函及彰化縣政府 112年 6月 12日府綠開字第 1120225395

號函暨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一項第四款及第六款規定

辦理。二、本案經濟部核定補助經費計新臺幣 914 萬 3,000 元整，其中

中央補助約 90％，計 822 萬 7,000 元整，地方自籌款約 10％，計 91 萬

6,000 元整，依來函補助款項須納入預算辦理，因本年度未編列該預算，



 

48 

 

爰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轉正事宜。三、檢附上開來

函補助公文影本 1 份。辦法：提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後再辦理預算

轉正。審查意見：本席及本會各代表對於本案公有市場耐震能力補強使

用者生命財產安全均非常重視，因本案公有市場耐震補強計畫是有違管

用不一及法條適用，請業務單位提出良好配套措施，再提本會審查。大

會議決：暫行擱置。 

林司儀美芬報告： 

臨時動議。 

蔣主席憲忠報告： 

現在進入臨時動議，各位代表有何需要補充？沒有需要補充的嗎？

下一個議程。 

林司儀美芬報告： 

請主席致閉幕詞。 

蔣主席憲忠報告： 

本次臨時會於今日結束，感謝大家踴躍發言、建議、討論，在會期

中，無論是公所或代表所提出的議案，希望公所都能夠列入施政執行計

畫，並在財源許可之下，大家都能夠重視；若有困難，大家再好好協調、

溝通，共同來解決問題，最後祝大家平安順利，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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